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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明雄博士、王麗枝博士捐助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獎學金申請要點 

訂定日期：111 年 1 月 1日 

 

一、 目的： 

張明雄博士就讀國立彰化高級中學（以下簡稱彰化高中）期間，受到彰

化高中教師們的鼓勵，赴美深造，後於紐約康乃爾大學獲得材料科學博士學

位。留美工作後仍深覺在校期間受彰化高中提攜之深，當要回報，鼓勵彰化高

中後進繼續積極學習進取。張明雄博士特別希望鼓勵家境貧困的後進，期勉學

生在數理科多下功夫，不因清寒喪志，故特與髮妻訂定「張明雄博士、王麗枝

博士捐助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獎學金」申請要點。 
 

二、申請對象：凡本校學生符合下列資格者均可提出申請 

（一）政府列冊有案之中、低收入戶其子女、有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

活扶助證明或有清寒證明者。 

（二）品行優良，在校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。 

（二）數理科有一定程度者，以高三上學期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

地球科學學期成績平均高於七十分為申請基準。若申請者眾時，將以在校六學

期數理科平均分數取捨。 
 

三、申請獎學金應備文件： 

 (一)申請表一張(附件一) 

 (二)公所開立之低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書、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

助證明或村里長開立之清寒證明。 

（三）檢附在校六學期成績單。 

（四）以上文件應逐項詳填，如文件為若為影本，請由申請人（學生本

 人）書寫「與正本相符」並簽名以示負責。如有遺漏、手續不合規定者

不予審查；送交之各文件，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。 
 

四、獎助名額、金額與經費： 

  （一）獎助名額：每學年度高三應較畢業生（不含公費生）一名。 

  （二）金額：獲錄取者提供升大學第一年獎助學金拾貳萬元整。 

  （三）經費：由張明雄博士與王麗枝博士共同捐贈，由彰化高中開設

專戶，專款專用，不另挪移他用，並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將利息收入繼續補入專

戶。 

 

四、補助程序： 

(一)由申請人填寫申請表(附件一)，檢附有關文件向彰中申請。 

(二)彰化高中受理申請前，應先由導師初審並加註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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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每學期依公告期限內辦理。 

 

五、審核： 

 (一)收到申請案件，由彰化高中審核文件，並依據學生六學期數理分數

算出平均分數（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地球科學學期成績平均），取該年

級申請件中最高分。 

 (二)經審核通過後，由彰化高中檢送受補助學生名冊與申請表予張明

雄、王麗枝之代理人。 

 

六、其他： 

  （一）錄取者於大學第一學期完成註冊後，應於當年 10月 10 日前將 

        註冊費收據寄回彰化高中，未如期繳交者視同放棄申請。審核

無誤後由彰化中學發放陸萬元整。 

  （二）錄取者於大學第二學期完成註冊後，應於當年 3月 10 前將收據

影本及第一學期成績單影本寄回彰化高中，未如期繳交獲大學第一學期平均成

績未達 70分者，視同放棄申請。審核無誤後由彰化中學發放陸萬元整。 

   (三)領取本補助款者，若學生中途休學，再重讀大學第一學期，視同

放棄申請。（若因病休學仍可申請） 

   (四)申請人若提供不實之資料，應追繳本補助款。 

 

七、申請表繳交處：彰化高中教務處註冊組 


